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产品详情

西湖区促进楼宇经济高质量发展的若干意见（试行）

为进一步提升西湖区楼宇经济发展质效，推动区域经济高质量发展，特制定本政策。

一、支持对象

1、楼宇运营主体（楼宇运营单位、产权单位或物业管理单位）：运营楼宇项目（商务商业楼宇、科研楼
宇、城市综合体、工业楼宇）的商务办公总面积（工业楼宇的办公面积）达到5000平方米及以上。

2、企业：依法纳税，财务管理制度和会计核算制度体系健全的企业。

二、支持内容

1、鼓励楼宇规模发展。对已投入使用三年及以上的楼宇，入驻率达到70%及以上，入驻企业属地率达到
80%及以上（西溪、翠苑、古荡三个街道范围内楼宇属地率达到70%及以上），楼宇坪效达到2000元/平
方米及以上的A、B、C、D、E、F类楼宇给予高不超过100万元的一次性奖励。

2、鼓励楼宇增量发展。对已投入使用两年及以上的楼宇，入驻企业属地率达到80%及以上（西溪、翠苑
、古荡三个街道范围内楼宇属地率达到70%及以上），楼宇坪效达到2000元/平方米及以上，根据楼宇内
企业年度总经济贡献（不含房地产项目公司和股权投资等一次性因素）的增量部分给予高不超过50万元
的一次性奖励。

3、鼓励楼宇提升绩效。对投入使用10年及以上的楼宇，前三年楼宇平均坪效低于1000元/平方米的，将楼
宇坪效提升至2000元/平方米及以上的予以分档奖励：办公面积5000平方米（含）至10000平方米（不含）
的给予10万元的一次性奖励；办公面积10000平方米及以上的给予15万元的一次性奖励。

4、鼓励培育特色楼宇。对聚力培育数字经济、空天信息、生命健康、文化创意、中介服务业等符合我区



重点产业导向的楼宇，楼宇内企业年度总经济贡献（不含房地产项目公司和股权投资等一次性因素）达
到1000万元及以上的，入驻企业属地率达到80%及以上（西溪、翠苑、古荡三个街道范围内楼宇属地率达
到70%及以上），特色产业年度经济贡献占比达到60%及以上的，根据特色产业企业的经济贡献占比、营
收占比等指标进行评选，每年评选出10个左右的特色楼宇，给予20万元的一次性奖励。

5、鼓励提升楼宇品牌。楼宇内企业年度总经济贡献（不含房地产项目公司和股权投资等一次性因素）达
到3000万元及以上，获得美国LEED绿色建筑认证、WELL建筑认证、中国绿色建筑评价标准星级认证等
认证，按认证资格证书级别给予高10万元的一次性奖励。

6、鼓励企业租赁楼宇。符合我区产业导向，带动性强且对区经济贡献较大的企业新增租用区内楼宇，A
、B类企业按0.8元/平方米/天的标准给予办公用房租赁补贴；C类企业按1元/平方米/天的标准给予办公用
房租赁补贴。上述经认定的单个企业补贴面积高不超过500平方米。

7、鼓励西商回归。符合我区产业导向，带动性强，对区经济贡献较大，在区外办公经济贡献在我区的A
、B、C类企业回归以及在我区楼宇办公的A、B、C类企业迁入我区的，按1.5元/平方米/天的标准给予办
公用房租赁补贴。上述经认定的单个企业补贴面积高不超过1000平方米。

8、鼓励企业购买楼宇。符合我区产业导向，经济贡献较大，且对区经济贡献时间超过两年及以上的B、
C类企业购置区内一手商务写字楼作为自用办公（不含附属和配套用房），购置面积达到1000平方米及以
上或购置金额达到2000万元及以上的，按购置发票金额给予高10%的补助（补助金额经申报认定后为准）
，高不超过500万元。

9、优先保障楼宇企业子女入学。对入驻我区楼宇的优质企业中，符合市委市政府相关规定引进的高层次
人才（A、B、C、D、E类）子女；持有《杭州市特聘专家》证书、属地为本区的《浙江省海外高层次人
才居住证》的引进人才子女；高层管理人员（副总及以上）、技术团队核心专家且对企业有较大贡献或
产值贡献的核心骨干子女；“西湖英才”（C类以上）企业主要负责人和外籍人员子女入学；经济贡献
达到5000万元及以上的园区入驻企业员工子女入学。在符合西湖区基本就读条件的前提下，由教育行政
部门统筹协调公办中小学、幼儿园解决入学问题。

三、附则

1、享受本意见的申报主体，区内政策优惠扶持按“就高、不重复”原则进行资助。区财政补助后，又获
得市级（含）以上同类补助的，区财政补助资金视作已经配套，市级（含）以上补助资金纳入本实施意
见补助总额。

2、享受政策的申报主体无违法违纪行为，信用记录良好。如当年发生安全生产、食品安全、环境污染等
重大责任事故的不予享受本政策。如发现申报主体存在弄虚作假、不符合规定提供申报材料等行为的，
取消申报资格，已享受的补助全额退还。

3、申报主体原则上只允许申报一个奖项，不得重复申报。第6、7、8三条政策补助对象，不含已享受过
西湖区内产业用地政策的企业。

4、单个企业的支持总额以企业上年度对区净经济贡献为限，具体以审核为准。政策支持总额以当年度财
政预算为限。

5、符合条件的申报主体根据申报通知的具体要求，准备相关申请证明材料向属地（镇街、平台）提出申
请，经属地（镇街、平台）初审、西湖区企业发展服务中心复审后，会同西湖区财政局进行联合审核。
具体享受政策的申报主体以发文为准。

6、特色楼宇的具体评定组织各产业主管部门进行审核、认定。



7、鼓励各属地（各镇街、平台）根据辖区楼宇经济工作情况自行制定配套楼宇经济奖励政策，并报送至
西湖区企业发展服务中心备案。

8、本意见自发布之日起三十日后施行，试行一年。原《西湖区楼宇经济政策扶持实施意见》（西企服发
〔2020〕14号）文件废止。本意见由西湖区企业发展服务中心负责解释。

9、本意见如与国家、省、市新法律、法规及政策不一致时，以国家、省、市新法律、法规及政策为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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